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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12 月 15 日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电子通讯会议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             √电子通讯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查长春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上海百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共 38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9,600,7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会会议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列席 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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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在任监事 0 人，列席 0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保

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于 2025 年 6 月制定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并经董事会、

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公司拟对《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修订稿）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18）。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59,600,73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

参照行业、地区的薪酬水平，公司制定了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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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根据其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的具体管

理职务或岗位，按公司相关薪酬标准、绩效考核领取薪酬，不额外领取董事津贴； 

2.未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董事津贴； 

3.独立董事在公司领取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 万元人民币（含税）。 

上述董事薪酬方案的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新的薪酬方案审议

通过之日止。 

2.议案表决结果： 

普通股同意股数 21,099,29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查长春、泰州至本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程千文、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希格斯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州百英至恒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州百英至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

州百英至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泰州百英至臻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领益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马鞍山基石

景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芜湖桐景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学达、洪健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上海百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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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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